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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了GB/T 21149-2007，与GB/T 21149-2007相比，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取消了术语中的“石灰爆裂”及相关要求（见2007版的第3章、5.2.5及6.1.2.6）；

将分类中的“青瓦”放在了“无釉瓦”里（见4.1，2007版和4.1）；

增加了“平板瓦”的图示及相关要求（见4.2.1、4.2.2.1、5.2.2、5.2.3、5.2.4及5.3）；

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的弯曲强度指标从不小于8.0 MPa调整为不小于 10.0Mpa（见

5.3，2007版5.3.1）；

“抗冻性能”试验项目增加了 “快冻法”试验方法（见5.3）；

增加了“抗盐性能”试验项目（见5.3）；

增加了耐酸碱性能试验项目（见5.3）；

增加了抗风性能试验项目（见5.3）；

增加了模拟雨淋试验项目（见5.3）。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5）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C 709-1998、GB/T 2114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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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烧结瓦的分类、等级、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物屋面覆盖及装饰用的烧结瓦类产品（以下简称瓦）。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10.1 陶瓷砖试验方法第1部分：抽样和接收条件

GB/T 9195 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GB/T 36584 屋面瓦试验方法

JGJ/T 191 建筑材料术语标准

GB/T 9195和JGJ/T 19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由粘土或其他无机非金属原料，经成型、烧结等工艺处理，用于建筑物屋面覆盖及装饰用的板状或

块状烧结制品。通常根据形状、表面状态及吸水率不同来进行分类和具体产品命名。

根据吸水率不同分为Ⅰ类瓦（≤6%）、Ⅱ类瓦（6%～10%）、Ⅲ类瓦（10%～18%）。

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青灰色的烧结瓦。

出现在产品表面的鼓包和/或喷口。

坯体里有夹层或有上下分离的现象。

图案装饰方面明显的缺点。

单件产品或同批产品之间表面光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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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达到烧结温度或保持温度时间不够而造成的缺陷。

根据形状分为平瓦、脊瓦、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板瓦、筒瓦、滴水瓦、沟头瓦、

J形瓦、S形瓦、波形瓦、平板瓦和其它异形瓦及其配件、饰件。

根据表面状态可分为有釉(含表面经加工处理形成装饰薄膜层)瓦和无釉瓦(含青瓦)。

根据吸水率不同分为Ⅰ类瓦、Ⅱ类瓦、Ⅲ类瓦。

产品规格及结构尺寸由供需双方协定，规格以长和宽的外形尺寸表示。通常瓦形见图 1～图 14

所示。

正面 背面 1-1剖图

挤出平瓦

正面 背面 1-1剖图

压制平瓦



—

3



—

4



—

5

瓦正面 瓦背面

瓦正面 瓦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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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瓦头； L(l)——（有效）长度；

2——瓦尾； b(b1)——（有效）宽度；

3——瓦脊； h——厚度；

4——瓦槽； d——曲度或弧度；

5——边筋； c——谷深；

6——前爪； D——峰宽；

7——后爪； E——开度；

8——外槽； l1——内外槽搭接部分长度；

9——内槽； h1——边筋高度；

10——钉孔或钢丝孔；

11——挂勾；

平瓦正面图中的阴影部分为搭接部分。

通常规格及主要结构尺寸见表1。

单位为毫米

产品类别 规 格 基 本 尺 寸

平瓦
400×240～

300×200

厚度
瓦槽

深度

边筋

高度

搭接部分长度 瓦 爪

头 尾 内外槽 压制瓦 挤出瓦 后爪有效高度

10～20 ≥10 ≥3 50～70 25～40 具有四个瓦爪 保证两个后爪 ≥5

脊瓦
L≥300

b≥180

h l1 d h1

10～20 25～35 ＞b/4 ≥5

三曲瓦、双筒瓦

鱼鳞瓦、牛舌瓦

320×200～

150×150
8～12

同一品种、规格瓦的曲度或弧度应保持基本一致
板 瓦、筒 瓦

滴水瓦、沟头瓦

430×350～

110×50
8～16

J形瓦、S形瓦
320×320～

250×250
12～20 谷深c≥35，头尾搭接部分长度50～70，左右搭接部分长度30～50。

波形瓦
270×170～

420×330
8～16

瓦脊高度≤35，头尾搭接部分长度30～70，内外槽搭接部分长度25～40。

平板瓦
270×170～

480×350

瓦槽深度 ≥10, 边筋高度 ≥3,

头尾搭接部分长度 30～70,内外槽搭接部分长度25～40。

瓦之间以及和配件、饰件搭配使用时应保证搭接合适。

对以拉挂为主铺设的瓦,应有1～2个孔，能有效拉挂的孔1个以上，钉孔或钢丝孔铺设后不能

漏水。

瓦的正面或背面可以有以加固、挡水等为目的的加强筋、凹凸纹等。

需要粘接的部位不得附着大量釉以致妨碍粘接。

相同品种、物理性能合格的产品，根据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A)和合格品(C)两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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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标记按品种、等级、规格和标准编号顺序编写。

外形尺寸 180mm×180mm、优等品、Ⅰ类无釉青板瓦的标记为：青板瓦ⅠA 180×180 GB/T××××-××××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外形尺寸范围 优等品 合格品

L(b)≥350 ±4 ±5

250≤L(b)＜350 ±3 ±4

200≤L(b)＜250 ±2 ±3

L(b)＜200 ±1 ±2

表面质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项 目
优等品 合格品

有釉瓦 无釉瓦

缺釉、斑点、落脏、棕眼、熔洞、图

案缺陷、烟熏、釉缕、釉泡、釉裂

斑点、起包、熔洞、麻面、

图案缺陷、烟熏 距1m处目测不明显 距2m处目测不明显

色差、光泽差 色差

最大允许变形应符合表4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产 品 类 别 优等品 合格品

平瓦、波形瓦、平板瓦 ≤ 2 3

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 ≤ 1 2

脊瓦、板瓦、筒瓦

滴水瓦、沟头瓦 ≤

J 形瓦、S形瓦
最大外形尺寸

L(b)≥350 4 5

250＜L(b)＜350 3 4

L(b)≤250 2 3

裂纹允许范围应符合表5的规定。



—

8

单位为毫米

产 品 类 别 裂纹分类 优等品 合格品

平瓦、波形瓦、平板瓦

边筋断裂

不允许

不允许

未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允许

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得延伸至搭接部分的1/3处

非贯穿裂纹 ≤15

脊 瓦

未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允许

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得延伸至搭接部分的1/3处

非贯穿裂纹 ≤15

三曲瓦、双筒瓦

鱼鳞瓦、牛舌瓦

贯穿裂纹 不允许

非贯穿裂纹 不得超过对应边长的 3%

板瓦、筒瓦、

滴水瓦、沟头瓦

J 形瓦、S 形瓦

未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允许

搭接部分的贯穿裂纹 不允许

非贯穿裂纹 ≤15

磕碰、釉粘的允许范围应符合表6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产 品 类 别 破坏部位 优等品 合格品

平瓦、脊瓦、板瓦、筒瓦
滴水瓦、沟头瓦、J形瓦
S形瓦、波形瓦、平板瓦

可见面 不允许

隐蔽面 破坏尺寸不得同时大于5×5 破坏尺寸不得同时大于10×10

三曲瓦、双筒瓦、

鱼鳞瓦、牛舌瓦

正 面 不允许

背 面 不允许 破坏尺寸不得同时大于5×5

平瓦、波形瓦、平板瓦
边 筋 不允许

后 爪 不允许

各等级的瓦均不允许有欠火、分层缺陷存在。

瓦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7的规定。

序号 项 目 指 标

1 吸水率/%

Ⅰ类瓦 ≤6.0

Ⅱ类瓦 ＞6, ≤10

Ⅲ类瓦 ＞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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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指 标

2 抗弯曲性能 ≥

平瓦、脊瓦、板瓦、筒瓦、滴水瓦、沟头瓦、平板瓦 1200N

J 形瓦、S形瓦、波形瓦 1600N

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 10.0MPa

3 抗冻性能
a

慢冻法（15 次冻融循环） 规定次数冻融循环后不出现剥

落、掉角、掉棱及裂纹增加现象。快冻法（100 次冻融循环）

4 抗盐性能
b
/g ≤ 40 次循环后试样失重 0.4

5 耐急冷急热性 有釉瓦（10 次急冷急热循环）
规定次数急冷急热循环后不出现

炸裂、剥落及裂纹延长现象。

6 抗渗性能 无釉瓦（3h 渗水试验） 瓦背面无水滴

7 耐酸碱性能 有釉瓦 不低于 A级

8 抗风性能

风速 97km/h （A 类）

通过风速 147km/h（D 类）

风速 177km/h（F 类）

9 模拟雨淋 2h 布水试验 通过

a 抗冻性能试验慢冻法和快冻法任选其一。

b 若试样失重＞0.4g，可在第2～40次循环当中停止试验，测定试样失重并记录循环次数。

其它异形瓦和配件、饰件的要求参照本标准执行。

按GB/T 36584的规定进行。

按GB/T 36584的规定进行。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产品出厂必须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吸水率、抗弯曲性能。产品

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5章要求中所有规定，在有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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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抗风性能、模拟雨淋两年进行一次；

c) 原材料、设备、工艺等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同品种、同等级、同规格的瓦，每10000～35000件为一检验批。不足该数量时，也按一批计。

抽样方法按GB/T3810.1的规定进行。单项检验的样品按表8中规定的样本大小直接在检验批中抽取。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物理性能试验的样品，从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检查后的样品中抽取。非破坏性试

验项目的试样，可用于其它项目检验。

以该件试样测量或试验结果和相应检验项目的要求来判定。

按表8判定。

单位为件或块

检验项目
样本大小 n 第一次抽样 第一次抽样与第二次抽样和

第一次
n1

第二次
n2

合格判定数

Ac1

不合格判定数

Re1

合格判定数

Ac1

不合格判定数

Re1

尺寸偏差 20 20 2 4 4 5

外观质量 20 20 2 4 4 5

吸水率 5 5 0 2 1 2

抗弯曲性能 5 5 0 2 1 2

抗冻性能 5 — 0 1 — —

抗盐性能 5 — 0 1 — —

耐急冷急热性 5 — 0 1 — —

抗渗性能 3 — 0 1 — —

耐酸碱性能 5 — 0 1 — —

抗风性能
c 安装后试验板尺寸

1270mm×1680mm
— 0 1 — —

模拟雨淋
c

铺设面积不少于1m
2

或长度方向4件×宽

度方向4件。
— 0 1 — —

c 为型式检验项目；日常验收选做项目，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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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中的物理性能合格，按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检验的最低等级判定等级。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

为不合格。

按出厂检验项目和在时效范围内最近一次型式检验中其它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产品上应有商标或标记，图案应清晰、牢固。

包装箱上应有生产厂名、产品标记、商标、色号、数量、易碎等标志。

产品出厂时，必须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产品质量合格证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标记、

商标、批量编号、证书编号等，并由检验员或承检单位签章。

产品按品种、规格、等级、色号分别包装。

包装应牢固、捆紧，保证运输时不会摇晃碰坏。特殊产品可按照用户需求包装。

产品装卸时要轻拿轻放，严禁摔扔。运输时应避免碰撞。

产品应按品种、规格、质量等级、色号分别整齐堆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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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为方便使用，供方应按GB50345-2012、GB50693-2011、09J202-1、03J203和06J204的规定提供所生

产瓦的使用说明书，说明其铺设方式、粘结及固定材料和标准屋面的坡度、坡长、单件瓦的重量、每平

方米参考使用数量等。必要时可协商有偿或无偿的技术服务。屋面工程质量按GB50207-2012的规定进行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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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50207-2012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2] GB50345-2012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3] GB50693-2011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4] 09J202-1 坡屋面建筑构造（一）

[5] 03J203 平屋面改坡屋面建筑构造

[6] 06J204 屋面节能建筑构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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